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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  

錯 誤 定 罪 的 賠 償  

 

背 景  

 在 2 0 1 4 年 1 月 2 8 日 的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， 委 員 同 意 把

“ 錯 誤 定 罪 的 賠 償 ”納 入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待 議 事 項 一 覽 表。本 文

件 告 知 委 員 政 府 現 時 在 若 干 特 殊 情 況 下 向 被 錯 誤 定 罪 或 起

訴 和 隨 後 被 羈 押 一 段 時 間 的 申 索 人 發 放 特 惠 補 償 金 的 做

法，並 向 委 員 簡 介 英 格 蘭 及 威 爾 斯 政 府 現 時 為 審 判 不 公 受 害

人 推 行 的 補 償 計 劃 。  

2 .  政 府 現 時 推 行 兩 項 有 關 錯 誤 定 罪 的 補 償 計 劃 ： 一 項 是 根

據 法 例 條 文 按 照 《 香 港 人 權 法 案 條 例 》 ( 第 3 8 3 章 ) 第 十 一 條

第 ( 五 ) 項 發 放 1， 另 一 項 則 是 本 文 件 集 中 闡 述 的 行 政 安 排 ( 即

有 關 發 放 特 惠 補 償 金 的 行 政 計 劃 ) 。  

 

發 放 特 惠 補 償 金 的 行 政 指 引  

3 .  關 於 根 據 行 政 計 劃 發 放 特 惠 補 償 金 ( 即 並 非 因 法 律 或 法

定 責 任 而 產 生 的 補 償 ) ， 法 律 政 策 專 員 在 律 政 司 法 律 政 策 科

的 律 師 輔 助 下 ， 負 責 考 慮 個 別 個 案 是 否 屬 指 引 涵 蓋 的 範 圍 ，

假 如 他 認 為 個 案 屬 行 政 指 引 涵 蓋 的 範 圍，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

局 長 經 考 慮 律 政 司 和 任 何 其 他 受 影 響 的 決 策 局 或 部 門 的 意

見 後 ， 會 釐 定 應 發 放 的 金 額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《 香 港 人 權 法 案 條 例 》 第 十 一 條 第 ( 五 ) 項 訂 明 ：  

  “ 經 終 局 判 決 判 定 犯 罪 ， 如 後 因 提 出 新 證 據 或 因 發 見 新 證 據 ， 確 實 證 明

原 判 錯 誤 而 經 撤 銷 原 判 或 免 刑 者 ， 除 經 證 明 有 關 證 據 之 未 能 及 時 披 露 ， 應

由 其 本 人 全 部 或 局 部 負 責 者 外 ， 因 此 判 決 而 服 刑 之 人 應 依 法 受 損 害 賠 償 。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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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簡 單 來 說 ， 有 關 發 放 特 惠 補 償 金 的 行 政 指 引 概 述 如 下 ︰  

 (a) 若 某 人 就 某 項 刑 事 罪 行 被 定 罪 而 被 羈 押 一 段 時

間 ， 且 其 後 因 被 證 實 無 辜 而 獲 無 條 件 赦 免 ， 或 在 行

政 長 官 把 案 件 轉 交 上 訴 法 庭 後 或 經 逾 時 提 出 的 上

訴 而 獲 撤 銷 定 罪 ， 則 該 人 可 獲 發 放 補 償 金 。  

 ( b )  若 某 人 因 警 方 或 其 他 公 共 機 構 的 嚴 重 錯 失 而 被 錯 誤

定 罪 或 起 訴 和 隨 後 被 羈 押 一 段 時 間 ， 則 該 人 可 獲 發

放 補 償 金 。  

 ( c )  除 指 引 的 ( a ) 及 ( b ) 項 外 ， 在 特 別 值 得 補 償 的 案 件 中 ，

也 會 發 放 補 償 金 。  

 ( d )  若 純 粹 因 為 控 方 未 能 就 某 項 控 罪 證 實 案 中 無 合 理 疑

點 ，  則 不 會 發 放 補 償 金 。  

 ( e )  如 對 申 索 人 是 否 無 辜 有 嚴 重 質 疑 ， 可 拒 絕 發 放 補 償

金 。  

 ( f )  如 申 索 人 須 對 本 身 的 不 幸 情 況 全 部 或 局 部 負 責 ， 可

拒 絕 發 放 補 償 或 按 比 例 削 減 補 償 金 。  

 ( g )  從 公 共 政 策 或 公 共 行 政 的 角 度 來 看 ， 若 把 補 償 範 圍

由 指 引 ( a ) 、 ( b ) 和 ( c ) 項 所 述 情 況 延 伸 至 在 一 般 刑 事

程 序 中 蒙 受 損 失 的 人 ( 例 如 指 引 ( d ) 項 適 用 的 人 ) ， 會

帶 來 費 用 和 其 他 資 源 的 龐 大 影 響 。 準 申 索 人 的 數 目

會 大 增 ， 而 每 宗 個 案 需 交 由 一 個 審 裁 機 構 或 其 他 特

別 機 制 調 查 ， 以 便 把 極 可 能 是 無 辜 的 申 索 人 從 那 些

僥 倖 脫 罪 的 申 索 人 區 分 開 來 。  

5 .  如 個 案 屬 指 引 涵 蓋 的 範 圍 ， 補 償 金 會 計 及 ：  

 ( a )  金 錢 損 失  

  ( i )  入 息 損 失 ( 在 有 關 的 情 況 下 包 括 未 來 入 息 的 損

失 )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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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 i i )  申 索 人 的 家 人 合 理 招 致 的 損 失 和 開 支 。  

  ( i i i )  任 何 其 他 可 確 定 的 損 失 。  

  ( i v )  只 要 屬 申 索 人 在 被 定 罪 的 原 訟 法 律 程 序 中 所

合 理 招 致 並 由 申 索 人 或 其 家 人 承 擔，而 又 尚 未

獲 付 還 的 法 律 開 支 。  

 ( b )  非 金 錢 損 失  

  ( i )  失 去 自 由 。  

  ( i i )  對 品 格 或 聲 譽 造 成 的 損 害 。  

6 .  法 律 政 策 專 員 在 律 政 司 法 律 政 策 科 的 律 師 輔 助 下 ， 負 責

處 理 根 據 行 政 計 劃 提 出 的 特 惠 補 償 金 申 請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也 會

尋 求 獨 立 的 私 人 執 業 大 律 師 的 意 見。法 律 政 策 專 員 會 在 考 慮

行 政 指 引 及 每 宗 個 案 的 所 有 相 關 情 況 後，單 獨 負 責 作 出 最 後

決 定 。 律 政 司 司 長 不 會 參 與 考 慮 或 決 定 過 程 。 無 論 如 何 ， 在

處 理 每 宗 特 惠 補 償 金 申 請 時，我 們 會 評 估 律 政 司 司 長 或 相 關

政 府 部 門 會 否 有 利 益 衝 突 。 假 如 評 估 結 果 為 會 ， 我 們 會 採 取

措 施 避 免 潛 在 的 利 益 衝 突，例 如 委 聘 私 人 執 業 大 律 師 就 申 請

的 成 功 機 會 提 供 意 見 。  

 

申 請 的 數 目  

7 .  過 去 五 年 ， 根 據 行 政 計 劃 提 出 的 特 惠 補 償 金 申 請 共 有 九

宗 。 在 這 九 宗 申 請 個 案 中 ， 申 請 被 拒 的 個 案 有 七 宗 、 法 律 政

策 專 員 認 為 屬 指 引 涵 蓋 範 圍 的 個 案 有 一 宗 ( 補 償 金 額 有 待 釐

定 )，  而 有 待 決 定 的 個 案 有 一 宗 。 至 於 七 宗 被 拒 的 申 請 不 獲

批 准 ， 是 由 於 未 能 符 合 上 文 第 4 段 所 述 的 行 政 指 引 相 關 準

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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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 格 蘭 及 威 爾 斯 的 補 償 計 劃  

8 .  在 2 0 0 6 年 4 月 以 前 ， 英 格 蘭 及 威 爾 斯 政 府 推 行 兩 項 審

判 不 公 受 害 人 補 償 計 劃 ： 一 項 屬 酌 情 計 劃 ， 另 一 項 屬 法 定 計

劃 。 該 項 與 我 們 的 行 政 計 劃 相 若 的 酌 情 計 劃 其 後 廢 除 。 根 據

《 1 9 8 8 年 刑 事 審 判 法 令 》 ( “ 《 1 9 8 8 年 法 令 》 ” ) 第 1 3 3 條 2設

立 的 法 定 計 劃，國 務 大 臣 獲 賦 權 決 定 被 錯 誤 定 罪 的 人 是 否 有

權 獲 得 補 償 。  

9 .  如 國 務 大 臣 決 定 申 請 人 根 據 第 1 3 3 條 符 合 資 格 獲 發 放 補

償 金，補 償 金 額 會 按 照 第 1 3 3 ( 4 ) 條 的 規 定 交 由 獨 立 評 核 員 釐

定 。 獨 立 評 核 員 可 因 應 導 致 被 定 罪 的 申 請 人 的 任 何 行 為 、 其

刑 事 記 錄 及 “ 省 回 的 生 活 開 支 ”， 扣 減 申 請 人 的 補 償 金 額 。 如

申 請 人 獲 推 翻 判 罪 或 赦 免 時 已 被 監 禁 至 少 十 年，補 償 總 額 不

得 超 逾 1 0 0 萬 英 鎊 ； 至 於 所 有 其 他 個 案 ， 則 不 得 超 逾 5 0 萬

英 鎊 。  

1 0 .  因 此 ， 審 判 不 公 受 害 人 現 時 只 能 夠 透 過 法 定 補 償 計 劃 ，

向 英 格 蘭 及 威 爾 斯 政 府 申 請 補 償 金。鑑 於 第 1 3 3 ( 1 ) 條 的 相 關

字 眼 主 要 以 《 公 民 權 利 和 政 治 權 利 國 際 公 約 》 ( “ 《 公 約 》 ” )
第 十 四 條 第 六 項 3的 字 眼 為 藍 本 ， 當 地 政 府 不 再 以 特 惠 金 方

式 發 放 款 項 。  

11 .  此 外 ， 是 否 符 合 資 格 獲 得 補 償 ， 仍 然 由 國 務 大 臣 決 定 。

獨 立 評 核 員 所 擔 當 的 角 色 ， 只 限 於 評 核 補 償 金 額 而 已 。 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《 1 9 8 8 年 法 令 》 第 1 3 3 條 訂 明 ：  

  “ ( 1 )   在 符 合 下 述 第 ( 2 ) 款 的 規 定 下 ， 經 判 決 判 定 犯 罪 ， 如 後 因 提 出 新 證

據 或 因 發 見 新 證 據 ， 在 無 合 理 疑 點 的 情 況 下 證 明 原 判 錯 誤 而 經 撤 銷 原 判 或 免 刑 者 ，

除 有 關 證 據 之 未 能 披 露 ， 應 由 被 定 罪 者 全 部 或 局 部 負 責 者 外 ， 因 此 判 決 而

服 刑 之 人 應 獲 國 務 大 臣 支 付 補 償 ； 如 該 人 已 去 世 ， 則 其 遺 產 代 理 人 應 獲 支

付 補 償 。  

  ( 2 )   除 非 已 向 國 務 大 臣 提 出 此 等 補 償 申 請，否 則 不 得 根 據 本 條 獲 發 放 補

償 … … ”  

3 香 港 的 《 人 權 法 案 》 第 十 一 條 第 ( 五 ) 款 使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根 據 《 公 約 》 第

十 四 條 第 六 項 須 履 行 的 國 際 義 務 得 以 在 本 港 實 施 。《 人 權 法 案 》第 十 一 條 第

( 五 ) 款 的 條 款 實 質 上 與 《 公 約 》 第 十 四 條 第 六 項 相 同 。 見 上 文 註 1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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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 核 模 式  

1 2 .  經 考 慮 所 有 相 關 情 況 ， 包 括 該 計 劃 屬 特 惠 及 行 政 性 質 、

根 據 該 計 劃 提 出 的 申 請 數 目 不 多，並 留 意 到 英 格 蘭 及 威 爾 斯

的 發 展，我 們 認 為 沒 有 任 何 充 分 理 由 更 改 現 時 由 律 政 司 法 律

政 策 科 法 律 政 策 專 員 評 核 申 請 的 安 排。如 有 公 共 權 力 機 關 可

能 須 就 某 些 差 錯 承 擔 責 任 的 情 況，或 出 現 特 別 大 型 和 複 雜 的

個 案 ， 我 們 會 尋 求 私 人 執 業 大 律 師 的 獨 立 意 見 。 律 政 司 會 繼

續 依 循 上 文 第 3 至 6 段 所 述 的 行 政 指 引 、 程 序 及 做 法 ， 處 理

根 據 行 政 計 劃 提 出 的 特 惠 補 償 金 申 請 。  

 

 

 

 

律 政 司  
2 0 1 4 年 3 月  


